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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討論之偏離之處外，本公司一直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回顧

期間」）內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之原則。

以下各節載列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應用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包括任何偏離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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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操守守

則」）。操守守則適用於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本公司之僱員及附屬公司之經理或董事。

本公司董事已以書面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內遵守操守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 

本公司由董事會（「董事會」）領導。須經由董事會決定或考慮之事宜包括整體集團策略、重

大投資、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全年業績及中期業績、委任或重選董事之推薦意見，以及

其他重大營運及財務事宜。董事會決策及計劃及日常營運則授權管理層實行及領導。

每名董事可作出合理要求在其可能認為適當及有需要之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以履行

其對本公司之責任，費用由本公司支付。

於回顧期間內，董事親身或透過其他電子通訊方式參與董事會所舉行之會議。各董事之出

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率 附註

執行董事

季貴榮先生（主席） 7/8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獲委任

駱志浩先生（行政總裁） 4/4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

孫文浩先生 8/8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獲委任

吳丁先生 4/7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獲委任

姬輝先生 4/4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

韓曉躍博士 7/9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退任

劉燕谷先生 5/9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退任

賈瑛小姐 7/9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退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忠華先生 8/8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獲委任

鍾強先生 7/7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獲委任

肖瑋先生 4/4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

李新中先生 9/9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辭任

田建立先生 7/9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退任

李征小姐 4/9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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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新委任之董事須於股東大會上退任及重選。三分一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於

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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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為季貴榮先生（乃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獲委任），而行政總裁為駱志浩先生

（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獲委任，彼為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退任之韓曉躍博士

接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均有清晰界定，以確保其獨立性、問責制及責任性。

主席負責領導董事會；確保董事會有效地運作及履行其職責；考慮其他董事建議之任何事

宜以列入會議議程後，草擬／批准董事會會議之會議議程；及確保會議議程連同董事會文

件儘快傳閱，並確保所有董事就於董事會會議上產生之事項獲得適當簡報。行政總裁負責

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管理。

�� !"#$%&

董事知悉彼等有責任編製本公司之財務報表。董事並不知悉任何重大不明朗因素或事件可

能對本公司能否持續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因此，董事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公司之財務

報表。核數師有關財務報表之責任載於本年報內之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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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會定期檢討內部監控制度。董事認為，本公司已就保護本公司資產免受未經授權使

用或挪用、妥善保存會計記錄及確保財務資料實屬可靠，實施足夠之內部監控程序。同時，

董事知悉本公司仍有繼續改善其對經營、遵守法規監察及風險管理之控制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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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一名執行董

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季貴榮先生、鍾強先生及肖瑋先生（取代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七日辭任之李新中先生）。根據其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之角色包括就本公司有關董事

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以及參照董事會議決之企業目標

及宗旨檢討及批准與表現掛漖之薪酬。於回顧期間內，薪酬委員會已通過三項有關給予董

事薪酬之決議案。



17

中 油 潔 能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年                        報 ��������������������

企 業 管 治 報 告 書

�� !

董事會負責考慮及批准提名、委任董事及董事會繼任。董事會之目標為委任具備相關經驗

及能力之人士，以維持及提高本公司之競爭力。董事會亦負責根據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

則所規定之準則檢討董事會之規模、架構及組成，並評估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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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核數師為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須就審核服務支付
1,38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80,000港元）。本集團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提供之稅

務計算審閱支付之款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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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於回顧期間內舉行了三次會議。外聘

核數師亦獲邀請出席審核委員會會議。各委員會成員之出席率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率 附註

王忠華先生 2/2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獲委任

鍾強先生 2/2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獲委任

肖瑋先生 0/0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獲委任為

審核委員會成員

李新中先生 3/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辭任

田建立先生 1/2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退任

審核委員會成員

李征小姐 1/2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退任

審核委員會成員

根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履行其在財務報告、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方面之

職責。


